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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B_E8_AF_89_E8_c24_267459.htm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

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

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公安机关程序规定

》第四条 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须依靠群众，以事实为根

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

八条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

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 （释解） 本条是关于依靠群众原

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对一切公民在适用

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等的规定。 一、依靠群众原则依靠群众

原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要坚持群众路

线和群众观点，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要深入群众进行凋

查研究，收集证据；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与犯罪行为作斗

争；要采取宣传教育等工作方法，努力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

。 我国刑事诉讼中之所以确立了依靠群众原则，有其必要性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都必须依靠人民

的支持，经常保持与人民的密切关系，接受人民的监督。刑

事司法机关追究、惩治犯罪的活动同样也要遵循这一精神。

犯罪行为是过去发生的，具有隐蔽性、不可回复性等特点，

这就给侦破案件和证实案件事实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犯

罪分子总是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任何犯罪都必然是在一定



的时空条件下发生的，因而都会留下一定的痕迹，或者在人

的头脑里留下一定的印象。在此情况下，司法机关只有走群

众路线，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接受群众监督，才能完成查

明案情事实，惩治犯罪，保障无罪的人合法权益的任务。同

时，也可避免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同时，刑事诉讼中依靠

群众也是可能的。在我国，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社

会利益的一致性为贯彻这一原则提供了客观前提。具体而言

，任何犯罪行为既然都直接或间接地危害了国家和社会利益

，必然也就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人民群众对犯罪行

为是深恶痛绝的，司法机关打击犯罪是符合群众的利益和要

求的。由于历史和社会文化传统的原因，追求“安全”和“

秩序”成为中国公民的一个鲜明特征，与此相适应，国家和

人民群众都注重打击犯罪以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强调个人对

社会的奉献，更为切合群众路线的精神和要求。 正确理解和

贯彻执行依靠群众原则，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具备相

信群众的观念，学会群众工作的方法司法人员深入群众，要

根据被调查者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方法和策略。对于有

思想顾虑的证人或其他知情人，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如果

调查事关被调查者的隐私，应当注意保守秘密；对于群众提

供的情况，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既不能完全不信，亦不能盲目相信。 2.严格依法办事，坚

持依靠群众与专门工作相结合只有严格依法办事，才能取信

于民，得到他们的支持，司法机关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就会损害其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威信，最终会失去人民

的拥护。司法机关是刑事诉讼的主体，他们享有广泛的职权

，最重要的刑事诉讼活动是他们依法进行的一系列专门工作



，如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审判、执行及在诉讼中采取一

系列的强制措施等。在刑事诉讼中依靠群众，决不意味着让

群众代替司法机关去进行这些活动，也不意味着把司法机关

的职权交给群众行使，而是要把司法机关的专门性工作和依

靠群众巧妙结合起来，既要保证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

公、检、法机关行使，又要发挥群众参与、监督刑事诉讼的

主动性、积极性，保障司法机关少犯错误，提高办案质量。 

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本条规定，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这是本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充分体

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社会主义法制相统一的精神，反

映了刑事诉讼的根本要求和客观规律。 所谓以事实为根据，

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忠实

于案件事实真相，查明案件客观事实，以客观存在的案情事

实作为处理问题的根本依据。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和公安机关必须以收集到的真凭实据和据此正确认定

的案情事实作为定案的根据，而不能以主观想象、推测或者

无实据的议论作基础。以事实为根据的核心问题是：重证据

、重调查研究，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查证属实的证据为根据

，适用法律又必须以查明的事实为根据，没有确实充分的证

据以及据此正确认定的案件真实，就不能对被告人定罪和处

以刑罚。 所谓以法律为准绳，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和公

安机关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按照法律的具体规定对案

件作出正确处理，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衡量已经查明的案件事

实和情节的尺度。具体而言，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

的原则、制度和程序办案，按照刑法的规定作为定罪量刑的



唯一尺度，不能违法办案，更不能背离法律规定另立标准。

当然，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制定法律的根据，认真执行政策和

以法律为准绳是统一的。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两

者紧密联系，必须全面贯彻执行，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方面。

事实是正确运用法律的前提，法律是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的

标准，处理案件不依据事实，就没有客观基础，不依据法律

就没有客观标准。只有既以事实为根据，又以法律为准绳，

才能准确地惩罚犯罪，有效地保护无辜；才能做到不放纵一

个犯罪分子，也不冤枉一个无罪的人，全面实现刑事诉讼法

的任务。 在刑事诉讼中贯彻执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

绳的原则，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全

面收集证据。刑事案件事实，具体包括案件发生的时间、地

点、作案的手段、原因和造成的危害后果，以及作案人的情

况和精神状态等。要查明这些复杂的案件事实，司法人员必

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客观全

面地收集证据，然后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切实做到认定的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盛须努力学习法律，精

通法律。特别是要深刻理解和掌握刑事法律条文的精神实质

，熟悉办案的整套程序，准确地把握定罪量刑的标准，从而

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正确适用法律，客观公正地处理案件。

3.必须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和对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

平等的原则。司法人员只有坚持正义，廉洁奉公，不畏权势

，敢于同一切特权思想作斗争，甚至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

不惜以身殉职，才能保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的真正贯彻执行。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在我国

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其他原则得到贯彻



执行的根本保证。换言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这是公、检、法三机关和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的基本要

求，违反了这一原则，其他原则的贯彻执行就必然是一句空

话。例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独立行使职权时，如果

不尊重事实，不严格执行法律，则必然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

益，损害法律的尊严，从而使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完全失去存

在的意义。再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如果不顾

事实，歪曲法律，则其辩护必然变成狡辩、诡辩，进而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就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权获得辩护

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我

国长期司法实践积累下来的一条宝贵经验。无数事实证明，

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就能够

保证办案质量，做到既不放纵罪犯，也不冤枉无辜，从而树

立起法律的权威和自己的良好形象；反之，违背了这一基本

原则，就会产生冤、假、错案，从而损害法律的尊严和自己

的声誉，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损失。因此，公、检、法

三机关只有认真地遵循这一原则，才能保证打击敌人、惩罚

犯罪、保护叭民的任务得到有效实现。 三、对一切公民在适

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本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

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

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对一切公民在适

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

不受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

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因素的影响，对一切公民的合

法权益都应依法给予保护，对一切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都

应依法予以追究，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对一切



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符合我国法律的社会主义性质

，它对于正确进行刑事诉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在

刑事诉讼中贯彻实行这项原则，有利于反对和防止封建特权

。其次，实行这项原则，有利于广泛调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

民主、法制的积极性。一方面会提高司法机关的威信，维护

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另一方面，还会密切党群关系，使党

内、政府内特权思想、特权行为大大减少。 在司法实践中，

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是多种多样的，有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

也有平民百姓。不论行为人是谁，只要其行为构成犯罪，都

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不能因为他地位高、功劳大而不予

追究或重罚轻判，也不能因为他是平民百姓而重判严惩；不

能因为他地位高、功劳大而享有更多的诉讼权利，也不能因

为他地位低而限制他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同样，受犯罪行为

侵害的公民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国家的高级干部，也有一般

的公民。不论受害人是谁，法律都应当对侵害他的犯罪者予

以惩办。不能因为受害人地位高而对犯罪案件重惩快办，也

不能因为受害人地位低而对犯罪者轻惩慢办。 对切公民在适

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区别对待并不矛

盾。在法律范围内区别对待，是依照犯罪事实等情况，根据

法律的规定进行的。例如，把主犯同从犯、胁从犯区别对待

；把自首和认罪态度好与顽固不化、拒不交代罪行的被告人

区别对待等等。这种区别对待所依据的事实，主要是犯罪的

情况以及犯罪分子犯罪前后的表现，它们属于刑法规定的影

响量刑的情节，区别对待的标准是法律，区别对待的目的是

为了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所以，在法律范围内区别对待

，正是实现了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它与因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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